

化学化工学院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

一、政策依据
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6 号）、《南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7 号）、《南通大学第二轮聘期岗位绩效定档工作方案》（通大人〔2023〕72号）、《南通大学 2025 年度绩效评价结算实施办法》（通大〔2025〕28 号）及教学工作量、教研科研业绩分核算等年终分配系列配套文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分配方案。
2、 基本原则
1. 目标引领，总量调控。以学院的发展目标导向作为绩效分配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绩效分配政策的驱动作用。
2.  分类管理，条块平衡。对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具体分配，实行“分类指导，自主管理”。
3. 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坚持以工作量和工作业绩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强化绩效考核，实行“按劳分配，优绩优酬”。
三、实施范围
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实施范围为执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学院事业编制在职在岗人员、人事代理人员和工勤人员。
四、经费来源
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经费来源：主要由学校划拨的教职工 2024 年岗位奖励津贴暂存经费、业绩奖励津贴经费、学院创收投入经费等组成。学校下达经费与自身创收经费合并使用，进行二次分配。
五、组织机构
2025 年度年终分配工作由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组长：李清湘，钱涛
成员：张爵宁，戴红，葛明，葛云，袁小磊，姚勇，王艳青，曹宇锋，张跃华，陈玥竹
秘书：杨凯
六、实施程序
[bookmark: _GoBack]1. 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工作小组依据《2024化工学院分配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微调考核任务，形成《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2. 《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询教职工意见和建议，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学院网站公示无异议。
3.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定的《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报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实施。
4. 工作小组依据《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进行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核算工作，公示后报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工作小组，由学校财务部门发放。
七、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构成
学院教职工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基础津贴、岗位奖励津贴、业绩奖励津贴和其他专项奖励津贴构成。 
（一）基础津贴
学院全体专任教师将享受全年创收经费平均发放，作为学院基础性津贴。年度教研科研业绩分完成小于50%的专任教师，不享受创收经费平均发放。
（二）岗位奖励津贴
岗位奖励津贴是对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岗位基本工作任务的在岗工作人员的奖励。根据教职工岗位绩效定档的级档系数与出勤情况、岗位业绩完成情况发放。
我院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岗责一致的基本工作量考核制度，对不同岗位类别人员实行分类考核。对不能在岗履行职责或不能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的人员，按其工作任务或工作量完成比例、年度绩效评价等次计发相应岗位奖励津贴，在年终结算时从岗位津贴暂存额中扣除，暂存额不足时从预发额中扣回。
专任教师的工作量由教学工作量+教研科研业绩，完成的工作量≥150%者，年度绩效评价等次为优秀。
岗位奖励津贴年终结算时，年度完成工作量≥100%者，全额享受全年岗位奖励津贴，其中考核“优秀”人员推荐为学校年度考核“优秀”；完成工作量﹤100%者，按完成比例享受岗位奖励津贴，完成工作量≥70%者视为达标；年薪制人员根据学校规定不享受岗位奖励津贴。
行政管理人员与实验技术人员能够完成其本职工作，并且能够积极配合学院的各项相关任务，在工作过程中也没有因其工作疏漏造成严重问题，视为工作量达标。
学院严格考勤制度，对有平时缺勤或受处分等情况人员，将视具体情况扣发，具体标准见《南通大学绩效工资扣发管理若干定》。
（三）业绩津贴
根据《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作量和业绩分核算办法》（附件2）核算学院年度业绩分，根据单价计算业绩奖励津贴。业绩分单价依据学校当年划拨经费、学院创收投入经费等总额进行测算。
1. 课时津贴
根据学校划拨平均课时津贴确定不同职称人员的课时津贴标准。
（1）专任教师超课时津贴：按当年完成标准课时数减基本教学工作量计算，超出部分按相应标准计发；
（2）实验技术人员课时津贴：承担学院内教学工作按实计发课时津贴；
（3）行政管理人员课时津贴：承担学院内教学工作按实计发课时津贴；
2. 教科研业绩津贴：
（1）超教科研工作量奖励：当年完成教科研业绩分减基本业绩分，按学院单价发放；
（2）非教学科研工作人员：根据专任教师平均业绩奖励津贴计发，其中非教学科研工作人员的教学和科研业绩按照学院单价发放；
（3）目标考核业绩分计算标准（见附件 2）；
3. 公共服务业绩分计算标准（见附件 2）。
说明：从  2024 年起，教科研业绩分以项目成果署名为依据，由项目负责人按照贡献度进行业绩分分配。
4. 专项奖励津贴：
紧盯学院目标任务的核心指标和短板，学院在部分业绩分计算中将予以倾斜支持。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社会服务、人才引进、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设置专项奖励，由分管领导协同团队（项目）负责人、主要参与人拟定分配草案，经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发放。
（1）学校职能部门认同归属为学院的所有成果，按学院标准计算业绩分；
（2）积极撰写国家级项目标书，通过形式审查但未获立项资助的予以 200 业绩分奖励。同理，申报省级课题通过形式审查但未立项的予以 100 业绩分奖励；   
（3）为鼓励申报省级及以上教学科研课题（建设项目、三类以上人才项目）和成果奖励，对通过校内竞争，差额推荐至省级未获立项（或未获奖）的，予以 200  业绩分计算；对通过省内竞争，差额推荐至国家级未获立项（或未获奖）的，予以 300 业绩分计算；省级人才（团队）项目会评但未立项，予以 750 业绩分计算；国家级人才项目上会未立项，予以 1500分业绩分计算；
（4）为鼓励专利成果转化，专利成果转让费视同横向课题到账经费计算业绩分；
（四）其他专项奖励津贴
1.  岗位奖励津贴年终结算时，年度考核等级校级“优秀”者，当年度岗位奖励津贴1000 元/人； 
2. 社会捐赠指定用于本院的，按当年可自主支配到账经费的 10%奖励；专项捐赠经费按到账经费、物品按学校标准折算后以每 1 万元=100 业绩分计算；（标准和学校相同，不重复奖励）
3. 职务津贴按照学校标准计发；
4. 院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委员按次计发；
5. 其他专项，经绩效考核工作组讨论确定业绩分具体计算数额。
八、岗位分类、基本工作量标准
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岗位分为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两种类别，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又分专任教师岗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我院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岗责一致的基本工作量考核制度，对不同岗位类别人员实行分类考核。原则上绩效定档级别越高，基本工作量要求越高。
（一）专任教师岗人员
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教研科研业绩分和200 个公共服务业绩分；党政双肩挑人员（含院长助理）考核基本工作量减半；服从学院和系室安排，年度绩效评价等次达标以上等级，超出部分按实计发业绩奖励津贴；未达到要求的按完成比例等比折算发放岗位奖励津贴。注：教学工作量和业绩分计算参照《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作量和业绩分核算办法》（附件 2）、《化学化工学院各岗位绩效级档基本工作量标准》（附件 3）。
（二）实验技术岗人员
完成基本工作量和200 个公共服务业绩分；服从学院和系室安排，年度绩效评价等次达标以上等级。
（三）管理岗位人员
服从学院和职能办公室管理、完成 200 个公共服务业绩分；年度绩效评价等次达标以上等级。
说明：
1. 教学工作量与教科研业绩分可互换至 100%，换算比例为1:30（教学工作量: 教科研业绩分）；
2. 新引进教师当年度（按实际月份抵扣）教学工作量不作要求；
3. 新引进教师当年度（按实际月份抵扣）教研科研工作量业绩分减半考核。
4. 教学工作量和教研科研工作量不得转让，集体项目业绩分可由项目负责人或系室负责人根据团队成员实际贡献进行分配。
九、其他相关问题说明：
1.  根据学校2022-2024年聘期岗位绩效定档方案，经学校批准选择教学科研岗位绩效定档的行政领导（管理六级及以上），其年度教学工作量要求按相关政策执行，达到相关要求即视作完成学院基本教学工作量要求，享受全额奖励津贴；
2. 女职工在规定的产假期间，原则上应享受岗位奖励津贴；
3. 国内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规定的学制内）、公派出国（境）访学人员，教学工作量、教研科研业绩分和公共服务业绩分的要求按在校时间折算，原则上完成基本工作量即可享受业绩奖励津贴； 
4. 严格会议考勤制度，未履行请假手续，全院集体会议或活动中无故缺勤的人员，扣 20 业绩分/次；
5.年满53周岁的教职员工，对应的考核总业绩基本要求下调20%，其中年满58周岁及以上下调40%，其中退休当学期不考核；
6.专任教师岗人员的教学或科研业绩低于其岗位绩效级档基准业绩分50%，酌情降低教学任务安排，增加其做教科研业绩时间。
7. 本分配方案未能涉及的其他有关绩效分配问题由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十、本分配方案适用于 2025 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
十一、本分配方案由学院办公室/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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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通大学 2022-2024年聘期各岗位绩效级档系数
附表 1：专业技术岗位（14 档）
	级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系数
	6.0
	5.3
	4.7
	4.1
	3.7
	3.3
	3.0
	2.8
	2.4
	2.1
	1.9
	1.6
	1.3
	1.2

	教学科研岗位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员级



附表 2：管理岗位（19 档）
	级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系数
	6.0
	5.4
	4.9
	4.4
	3.7
	3.5
	3.3
	3.0
	2.8
	2.6
	2.4
	2.3
	2.2
	2.0
	1.9
	1.8
	1.6
	1.4
	1.2

	
职级
	管理三级
（正厅）
	管理四级
（副厅）
	管理五级
（正处）
	管理六级
（副处）
	管理七级
（正科）
	管理八级
（副科）
	管理九级
（科员）
	管理十级
（办事员）



附表 3：工勤技能岗位（9 档）
	级档
	1
	2
	3
	4
	5
	6
	7
	8
	9

	系数
	2.3
	2.1
	1.8
	1.6
	1.4
	1.3
	1.2
	1.1
	1.0

	技术等级
	技术工一级
	技术工二级
	技术工三级
	技术工四级
	技术工五级





附件 2：
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作量和业绩分核算办法

学院业绩分由教研业绩分、科研业绩奖励分和公共服务业绩分三部分组成。教学业绩分和科研业绩奖励分纳入业绩奖励津贴计算范畴；超额完成的达标性公共服务业绩分纳入业绩奖励津贴计算范畴。
第一部分	教学工作量
一、理论课工作量计算办法
1. 讲课工作量（包括备课、讲课、答疑、平时考查等）
工作量＝课内计划学时数×K课×K合，其中，课程系数K课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课程名称
	公选课
	其它

	新开课
	1.0
	1.2

	非新开课
	1.0
	1.0


合班系数K合按照以下方法计算：以60人为一个标准班，系数为1.0，每递增1人，系数增加0.005，系数的上限数值为1.30。
重复课的系数为0.9。
2. 批改作业工作量：
工作量＝课内计划学时数×0.10×[1＋（学生总数－20）/60]
3. 考试工作量（包括平时成绩记载、阅卷、评分、质量分析等）
工作量＝班级数×2
由教师命题的期末考试试卷（含评分标准、标准答案）A、B卷各一套：
工作量＝6
补考工作量＝2＋2×（学生总数/30）
4.指导研究生工作量
指导1个研究生年工作量＝50学时
给研究生上课的课程系数为1.2
二、实验教学工作量（包括准备、讲解、指导、辅导答疑等）
工作量＝0.6×课内计划时数×K合
注：每位实验指导老师一次指导学生一般为1/2个小班（15～20人），若1个小班班级人数≤20人一般应安排1位实验指导老师，确系实验教学设备台套数不足拆班时需要向学院申请，经过教务处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拆班。拆班或合班后的系数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实验学生人数
	≤1/4个小班
	1/2个小班
	1个小班
（≤20人）
	1个小班
（＞21人）

	K合
	0.6
	1.0
	1.0
	1.2



三、实践环节工作量
1. 指导工厂实习（含见习）（以一个教师带1/2个班计算）
工作量＝12×周数
2. 学院（学校）组织的巡视
工作量＝2.5×实际天数
3. 指导教育实习
工作量＝8×周数
4. 指导教育见习、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以一个教师带1/2个班计算）
工作量＝6×周数
5. 指导大型实验【实验指导老师一次指导学生一般为1/2个小班（15～20人）】
工作量＝8×周数，如有多位指导老师，工作量按照实际情况平均分配。
6. 指导学生课程设计
工作量＝8×周数
四、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量（包括选题、答疑以及其它相关工作）
工作量＝4×学生总数＋1/2（指导学生总数＋选题总数）×0.8×周数；非指导教师参加答辩的工作量＝实际天数
指导的毕业论文获得学院优秀的每一篇论文（设计）奖励2个工作量，获得学校优秀的每一篇论文（设计）奖励4个工作量（不重复计算）
五、启东校区工作量计算办法
教师赴启东校区的工作量＝常规工作量×1.5



第二部分 教研、科研业绩分核算办法
教学业绩分、纵向课题业绩分、横向课题业绩分、学术论文业绩分、科研成果奖业绩分、专利业绩分等，核算标准根据学校 2022   年出台的《南通大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修订）》（通大人〔2022〕14、15 号）等文件，以学校最终公示的业绩分为准。
第三部分 职务津贴标准

	序号
	类别
	业绩分/年

	1
	系（室、中心）主任，创新办主任，支部书记
	6000

	2
	创新办，系（室、中心）副主任
	4500

	3
	科研秘书，研究生秘书
	4500

	4
	班主任
	2000*(1+0.5x) ，x=班级数-1

	5
	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1000

	6
	成人教育教务秘书
	1000


注：一人最多兼2职；科研秘书、研究生秘书、班主任和学院教学督导需考核，具体考核条件见对应部门的考核文件。职务津贴业绩分的二分之一可用于科研用房和年底绩效考核。

第四部分 公共服务考勤说明

1. 全体教职工须完成 200 个达标性公共服务业绩分； 
2. 全院大会等重要活动不得无故请假，正常参会的20分/次，从事正常教学科研活动请假得10分，无故缺席扣20分/次；
3.专项教学科研活动，参加按照20分/次核算；不参加不扣分；
4. 系室和中心可以根据学科或者专业建设设置专项的服务分和具体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立项；
5. 每人每学期至少参加1次工会活动；
6. 年满58周岁教师免除公共服务业绩分要求。
本折算办法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3
化学化工学院各岗位绩效级档基本工作量标准

化学化工学院从教学工作量、教学或科研业绩分等方面建立学院教学科研人员岗位绩效定档基本工作量制度，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化学化工学院教学科研人员各岗位绩效级档年度基准工作量标准
	岗位绩效级档
	定档系数
	教学基准工作量
	教学或科研基准业绩分
	备注

	正高一档
	6.0
	420
	10800
	

	正高二档
	5.3
	406
	9540
	

	正高三档
	4.7
	394
	8460
	

	正高四档
	4.1
	382
	7380
	

	正高五档
	3.7
	374
	6660
	

	副高六档
	3.3
	366
	5940
	

	副高七档
	3.0
	360
	5400
	

	副高八档
	2.8
	356
	5040
	

	中级九档
	2.4
	348
	4320
	

	中级十档
	2.1
	342
	3780
	

	中级十一档
	1.9
	338
	3420
	

	初级十二档
	1.6
	332
	2880
	

	初级十三档
	1.3
	326
	2340
	



说明：教学基准工作量=300+定档系数×20
教学或科研基准业绩分=定档系数×1800
